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市环未批复〔2024〕33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关于陕西科技大学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科技大学：

    你单位上报的《陕西科技大学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国家建设项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经我局集体审议，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大学园陕西科技大学西安校区学生生活区，由原“陕西科技大学西安校区卫生所”升级为“陕西科技大学医院”，增设床位20张、牙椅2台及相关的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0.6万元。本项目含有放射性设施设备，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项目建设单位为陕西科技大学，《报告表》由陕西航清环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并通过西安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的专家技术评估。
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其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可控。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项目必须严格遵照《报告表》中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议和我局批复要求，扎实落实，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规划布局、卫生防护以及安全管理内容以资源规划、卫健部门及区安委会其他相关成员单位的要求为准，并严格执行。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治污染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单位必须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在项目建设营运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产生的化验废水预消毒后同生活废水与医疗废水依托现有校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应加强污水处理站管理和运维，确保废水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站臭气采取密闭、喷洒除臭剂等措施，避免异味扰民；规范设置医疗废物贮存点，强化地面防渗措施，防止土壤污染；危险废物须规范收集、暂存、转运等全过程，并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二）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相应风险防范措施。

（三）加强环境保护管理与相关设施运维，按照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环境监测，确保各种环保设施运转正常，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四）取得本批复后，尽快对接办理排污许可相关事宜。

四、你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建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当组织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2024年9月24日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2024年9月24日印发    
- 4 -
- 3 -

